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6年泉州市
泉台农业融合、数字农业示范基地

等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根据《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6年泉州市泉台农业融合、数字农业创新应用等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组织开展2026年泉州市泉台农业融合、数字农业示范基地等项目申报工作，相关事项如下：
一、泉台农业融合项目

（一）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

1.补助对象：①泉台农业融合发展项目：当年度从台湾引进新品种（重点以引进水果、蔬菜、花卉类为主）、新技术、新农药、新肥料和新机具以及资金、人才、团队等，在本区域发展现代农业，具有一定规模的（原则上默认大棚5亩、露天10亩以上）；②当年度承办市级泉台农业融合交流对接活动的。

2.补助标准：①每个泉台农业融合发展项目补助不超过实际投入的50%，补助上限10万元；②从事台湾农产品展销、展示及交流对接的承办机构，每个项目市级财政补助资金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50%，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二）申报项目提交资料

1.泉台农业融合发展项目
（1）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2）2026年度泉台农业融合发展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

（3）泉台农业融合项目台商独资需提供台商身份证明；

（4）资金、技术、种苗、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合作需提供泉台双方签订合同文本证明；

（5）种（养）业、加工业需提供土地、厂房租赁手续等。
2.市级泉台农业融合交流对接活动

（1）泉台农业融合交流对接活动工作方案及项目预算；

（2）泉台农业融合交流对接活动属地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联合行文报告。

二、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

（一）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

1.补助对象：①具体建设标准及要求参照《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快推进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泉农综〔2022〕30号）文要求执行。②重点支持水果、蔬菜、水稻、油茶和茶叶等大田作物、蔬菜、食用菌等设施种植和禽类养殖等重点领域单品种全程或关键环节的信息技术集成应用。③种植业基地露天栽培100亩以上，设施大棚20亩以上或工厂化栽培10亩以上。④每个新建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2026年总投资应在20万元以上。⑤项目建设应于2026年新投建，于11月底前建设完工并验收，应具备向泉州市数字农业平台提供数据输出能力和视频对接的能力。

2.补助标准：列入新建市级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的，每个项目市级财政补助不超过实际投入的50%，补助上限10万元。

（二）申报项目提交资料

（1）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2）2026年度泉州市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申报表（见附件2）；

（3）与承建方签订的合同及建设方案。

三、农产品展示展销项目

（一）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

1.补助对象：①当年度承办全市性农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的县（市、区）；②代表设区市承接省级展会布展任务的县（市、区）；③当年度参加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本市辖区外农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的农业经营主体。

2.补助标准：①承办全市性农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的县（市、区）或者代表设区市承接省级展会布展任务的县（市、区），按照活动举办及布展实际情况测算，补助上限10万元；②参与农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的农业企事业单位、农业经营主体，按照展位和布展费用实际情况测算，补助上限1万元。

（二）申报项目提交资料

1.农产品展销展示活动

（1）活动工作方案及项目预算；

（2）活动属地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联合行文报告。

2.承接省级展会任务的县（市、区）

（1）省级展会文件要求；

（2）展馆设计方案、经费预算及建设合同；

（3）展会现场图片及展馆实际图片；

（4）属地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联合行文报告。

3.展销展示企业主体

（1）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参展文件；

（2）企业属地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联合行文报告。

四、其他要求

1.泉台农业融合、数字农业创新应用申报项目优先从2026年度项目库中筛选上报；每个县（市、区）上报的项目数量每个类别不超过3个，且上报的项目不得与上一年度同类别项目重复，不得与省级以上同类别项目重复。

2.其他项目按工作开展情况提供申报材料。

3.申报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必须于4月15日前同时报送至晋江农业农村局相关业务科室，逾期不予受理。
4.本通知可从市农业农村局网站（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官网http://nyncj.quanzhou.gov.cn/）“政务公开”栏目中下载。

5．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泉台农业融合、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项目、农产品展示展销项目

联系人：魏重翼，杨雅煊  联系电话：0595-85678152
电子邮箱：ry848@126.com
邮寄地址：晋江市青阳街道新华街177号晋江市农业农村局A栋409室
（2）数字农业示范基地等项目
联系人：陈坤明  联系电话：0595-85667110
电子邮箱：nak85667110@163.com
邮寄地址：晋江市青阳街道新华街177号晋江市农业农村局B栋407室

附件：1.2026年度泉台农业融合发展项目申报表
2.2026年度泉州市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申报书

3-1.2026年泉州市泉台农业合作项目申报汇总表

3-2.2026年泉州市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申报汇总表

3-3.2026年泉州市农产品展示展销项目和丰收节主会场项目申报汇总表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4月8日

附件1

2026年度泉台农业融合发展项目申报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地点、规模、产值等。



二、项目建设内容

	引进的台湾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及资金、人才、团队等，投入的金额及进度安排。




三、经费概算（补助资金支出内容）
	申请补助
资金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万元）
	备   注

	
	 
	 
	 

	
	 
	 
	

	
	合计
	 
	


四、申请单位及主管部门意见
	项目单位意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法人代表签名：               项目单位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26年度泉州市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XX(项目单位简称) 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所属县（市）区：

项目单位联系人： 

联  系  电  话：

2026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项目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项目名称
	

	申请补助

金额
	

	申报单位总体情况及信息化现状（单位简介、主要荣誉、生产规模、农业信息化应用情况及信息化投入情况等）：



	建设内容及预期目标（围绕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建设要求，分别提出智能化管理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系统、成果展示平台等具体建设内容，通过项目建设预计达到的目标等）：

 

	投资清单及进度安排（明细列出项目建设内容的具体数量与报价，确定总投资额；硬件设施建设要求2026年10月前基本完成，11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




	项目单位意见：

本单位对申报的内容和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且不重复、多头申报。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1
2026年泉州市泉台农业合作项目申报汇总表
	序号
	县（市、区）
	申报单位
	建设内容及规模（亩）
	2026年度

项目总投资
	是否有在储备项目库内

	
	
	
	
	
	

	
	
	
	
	
	

	
	
	
	
	
	

	
	
	
	
	
	

	
	
	
	
	
	


附件3-2
2026年泉州市数字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申报汇总表
	序号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建设类型

（新建/改造）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亩）
	2026年度

项目总投资
	是否有在储备项目库内

	
	
	
	
	
	
	
	

	
	
	
	
	
	
	
	

	
	
	
	
	
	
	
	

	
	
	
	
	
	
	
	

	
	
	
	
	
	
	
	


附件3-3
2026年泉州市农产品展示展销项目和丰收节主会场项目申报汇总表

	序号
	县（市、区）
	补助单位
	补助项目
	项目概况
	2026年度

项目总投资

	
	
	
	
	
	

	
	
	
	
	
	

	
	
	
	
	
	

	
	
	
	
	
	




